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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文件
扬攻坚指办〔2024〕51号

 

关于印发《扬中市大气质量改善工作四项清单》
的通知

各镇（街、区），市各有关部门：

现将《全市大气质量改善工作四项清单》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组织实施。

扬中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

2024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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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大气质量改善工作四项清单
填报时间：2024 年 10 月 12 日

序号 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责任主体 整改时限
一、生态环境局

1 喷涂行业整治进度相对较慢。

1.完成镇江飞翔喷涂中心、镇江新晟涂装中心
厂区燃气分户接管工作。

生态环境局
新坝镇

三茅街道
2024.10.31

2.完成镇江飞翔喷涂中心、镇江新晟涂装中心
厂房和集中式废气治理设施。

生态环境局
新坝镇

三茅街道
2024.11.30

3.推动全市所有喷涂企业全部集中到喷涂中
心集中管理、集中生产、集中治污。

生态环境局 2024.11.30

4.开展喷涂散户专项执法，未进驻绿岛喷涂中
心的散户全部停产，未启用天然气的喷涂中
心、内配企业全部停产。

生态环境局 2024.11.30

2
江苏华和热电有限公司9 月份氮氧化
物排放浓度超友好减排目标有 13 天。

1.对 1 号炉空预器进行维修，确保维修完成后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低于友好减排目标浓度值。

生态环境局
西来桥镇

2024.10.31

2.每日关注华和热电排放情况，一旦发现华和
热电日排放浓度超过友好减排浓度要求，立即
通知并帮助企业开展排查整治。

生态环境局 长期坚持

3.安排驻厂人员开展每日巡查，对入厂煤品
质、设备维护、维修工作开展情况等进行现场
查看，建立巡查台账。

生态环境局
西来桥镇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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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责任主体 整改时限

3

全市有 5 家涉工程机械、汽车零部件、
钢结构生产企业未开展清洁原料替代。
少数企业存在没有按照环评或清洁原
料替代方案要求使用水性或低VOCs含
量的涂料、油墨现象。

1.对全市涉工业涂装、包装印刷作业企业开展
专项核查，现场检查企业使用水性或低VOCs
含量涂料、油墨情况，对违规使用油性漆、油
墨现象依法依规进行查处，确保“油改水”替
代到位。

生态环境局 2024.10.31

2.将江苏前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炎鑫钢
结构有限公司、镇江市中南电力设备有限公
司、镇江华达汽车饰件有限公司、镇江博业机
械设备有限公司等5家未开展低VOCs含量原
辅材料替代的企业纳入 2024 年第二批清洁原
料替代计划，并完成替代工作。

生态环境局
新坝镇
油坊镇

三茅街道
经开区

2024.11.30

4
江苏华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隆
晟医药包装科技有限公司VOCs治理改
造提升工程尚未完成。

完成江苏华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隆晟
医药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沸石转轮+RTO 高效废
气治理设施安装调试工作。

生态环境局
新坝镇
经开区

2024.11.15

5

省监测中心第三方雷达组网监测及走
航过程中对 46 个臭氧问题点位进行现
场复查，目前有30 个完成整改，还有
16 个点位整改工作需加快推进。

1.新坝镇 3 家企业（恒隆汽车、富友电力、锋
芒集团）、经开区6 家企业（荣成包装、灵平
风机、巴威股份、长乐制气、全宝电气、蕴能
江苏）、八桥镇 1 家企业（同胜鞋业）、三茅
街道 6 家企业（建洋电器、美好电气）根据走
航反馈问题制定整改方案，完成整改工作。

生态环境局
新坝镇
八桥镇

三茅街道
经开区

2024.10.31

2.对整改情况及时进行回头看，严肃查处敷衍
整改、超标排放的行为。

生态环境局 2024.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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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责任主体 整改时限

6
苏洋、大津、新韩通三家船舶制造企业
省督整改提升工程建设尚未完成。

1.完成江苏苏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船台补漆
废气移动收集装置安装调试工作。

生态环境局
西来桥镇

2024.10.31

2.完成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沸石转轮+RTO
高效废气治理设施清洁保养工作。

生态环境局
西来桥镇

2024.10.31

3.完成江苏新韩通船舶重工有限公司预处理
调漆房沸石转轮+RTO 废气治理设施安装调试
工作。

生态环境局
八桥镇

2024.11.30

7
全市有 598 家涉气企业，部分企业存在
废气治理设施开启不正常、活性炭更换
不及时等情况。

1.持续开展活性炭“清肺”专项行动，每季度
对全市598 家使用活性炭吸附设施企业开展1
次现场核查，督促涉气企业严格按照规定的填
充量、更换频次及时更换活性炭，同时加强治
理设施运行管理，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
任。

生态环境局 长期坚持

2.对发现企业未及时更换活性炭、废气治理设
施收集风速不足、活性炭箱配件缺失、活性炭
填充量不足的情况及时进行交办，督促企业立
行立改。

生态环境局
各镇（街、区）

长期坚持

3.推进所有企业完成废气治理设施用电监控
并联网。

生态环境局
各镇（街、区）

2024.11.30

4. 对整改情况及时进行“回头看”，对整改
不力、屡教不改的违法企业，一律严肃查处。

生态环境局 长期坚持

8 部分工业企业存在露天刷漆的情况。

每周对全市 47 家油漆使用企业的巡查检查，
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杜绝露天刷漆喷漆行
为。对整改不力、屡教不改的违法企业，一律
严肃查处。

生态环境局
各镇（街、区）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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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责任主体 整改时限

9
错峰生产和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落实
还不够严格。

1.对全市范围内所有涉VOCs和NOx排放的企
业进行全面排查，制定错峰生产和重污染天气
应急管控工业企业、建筑工地、加油站、道路
沥青铺设和划线作业项目清单，加强清单动态
管理，实时进行更新。

生态环境局
住建局

交通运输局
市政园林工程处

商务局
各镇（街、区）

2024.10.31

2.接到错峰生产和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启动
指令后，各镇（街、区）第一时间通知相关企
事业单位开展错峰生产和重污染天气应急管
控，并对企事业单位错峰生产和重污染天气应
急管控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每日工业企业的抽
查比例不低于 25%，建筑工地、道路施工、加
油站检查全覆盖。

生态环境局
住建局

交通运输局
市政园林工程处

商务局
各镇（街、区）

长期坚持

3.对检查中发现未按要求进行错峰生产和重
污染天气应急管控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劝诫，督
促其立即停止涉 VOCs 和 NOx 排放的工序作
业。对不听劝阻拒不执行错峰生产和重污染天
气应急管控要求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查
处。

生态环境局
住建局

交通运输局
市政园林工程处

商务局
各镇（街、区）

长期坚持

10 秸秆禁烧工作需加大力度。

1.成立秸秆禁烧工作专班，安排专人每日开展
蓝天卫士秸秆焚烧排查，督促镇街区禁烧期间
每日进行巡查，杜绝秸秆焚烧现象。

生态环境局 2024.12.31

2.加强对秸秆、垃圾禁烧工作的宣传力度；利
用“蓝天卫士”+人防手段加强禁烧巡查，及
时发现、制止和查处秸秆焚烧行为。对垃圾焚
烧行为严防死守，做好生活垃圾收集处置，禁
止露天垃圾焚烧。

生态环境局
各镇（街、区）

202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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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责任主体 整改时限

11 省控站点周边楼顶存在积尘情况

1.督促省控站点3公里范围内企事业单位每两
周对楼顶进行一次彻底保洁，彻底清理杂物、
垃圾和积尘，确保楼顶干净整洁。

市攻坚办 长期坚持

2.督促省控站点周边500 米居民楼顶每两周进
行一次彻底保洁，站点周边 500 米至 1 公里的
居民楼楼顶每月进行一次彻底保洁，彻底清理
杂物、垃圾和积尘，确保楼顶干净整洁。

市攻坚办
三茅街道

长期坚持

二、经济发展局

1
无环评手续玻璃钢企业存在违法生产
情况。

1.针对 14 家无环评手续企业，加强日常巡查
督促，严防违规生产。

经济发展局
生态环境局

各镇（街、区）
长期坚持

2.指导和督促 12 家无环评手续企业（剩余 2
家目前已关停）尽快办理环评手续，确保生产
行为合法合规。

经济发展局
生态环境局

各镇（街、区）
2024.12.31

3.加强执法检查和处罚，对违法生产行为依法
依规进行处置。

经济发展局
生态环境局

各镇（街、区）
长期坚持

2
关停、搬迁类工业“散乱污”企业存在
“死灰复燃”情况。

1.对可能存在“散乱污”企业进行全面排查，
对砂石、砌块砖、石粉等无证无照或审批手续
不全、不符合布局规划和政策的“散乱污”企
业，依法依规处置到位。

经济发展局
各镇（街、区）

2024.10.31

2.建立各村（社区）联动监督机制，加强环境
监督巡查，实行拉网式排查和区域化管理。对
发现的问题，立行立改。

各镇（街、区）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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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责任主体 整改时限
三、住建局

1
部分办理施工许可在建工地裸土不能
及时覆盖到位、工地内部道路不能及时
洒水保洁。

1.强化开工前技术交底。要求建设单位在工程
承包合同中明确将施工扬尘治理的费用列入
工程造价，并及时足额支付；要求施工单位建
立项目施工扬尘治理责任制，编制实施方案、
专人负责。在工地现场公示施工扬尘治理措
施、责任人、主管部门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要求监理单位履职到位，监督管理扬尘治理方
案实施情况，对扬尘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及
时下达整改通知书并督促整改到位。

住建局 长期坚持

2.推行“人防+技防”举措。将全市范围内扬
尘防治工作网格化划分片区、责任到人，督促
监督员严格履职，实现管理的精细化和高效
性；充分发挥无人机、施工项目主要出入口等
重要节点实时监控系统和建筑施工扬尘监控
设备等科技手段在扬尘污染防治中的作用，全
天候、无死角反馈工地现场情况，迅速推进现
场整改。

住建局 长期坚持

3.加大监督执法力度。采取日常巡查、“飞行
检查”等方式，对全市各项目采取拉网式全覆
盖排查（每天不少于 1 次），综合运用约谈、
立案查处、停工等手段，倒逼参建各方自觉履
行扬尘管控主体责任。

住建局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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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责任主体 整改时限

4.实行差异化管理。扬尘治理成绩突出的，列
入“红榜”，予以守信激励，优先推荐申报省、
市标准化文明工地；对管控不到位的项目，列
入扬尘治理“黑榜”，作为重点监管对象，情
节严重的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取消
省、市标准化文明工地申报资格，限制参加政
府投资工程招投标。

住建局 长期坚持

2
部分拆迁工地裸土覆盖不到位、建筑垃
圾清理不及时。

1.加强巡查清理。对扬子新村二期、西城区棚
改、滨江新城棚改项目进行拉网式巡查（每天
不少于1 次）。及时发现并清理建筑垃圾，裸
土区域及时覆盖到位、破损覆盖物及时更换。

住建局 长期坚持

2.畅通反馈渠道。设置有奖举报监督电话，并
在征收拆迁区域围挡醒目位置公布上墙，及时
接收处置擅自倾倒等违法行为。

住建局 长期坚持

3.加强部门联动。开展相关证据的收集、固定，
针对屡教不改、多次违法倾倒固废垃圾的当事
人，移交相关部门处置，全力维护好拆迁地块
的环境卫生。

住建局 长期坚持

四、城管局

1 道路扬尘管控问题。

1. 制定《核心区和重点区域道路精细化保洁
作业方案》，实行区域责任制，分片包干，组
织保洁力量开展“清洁城市行动”，对道路卫
生死角、树池、垃圾箱进行拉网式清理和冲洗，
确保主干道路无泥沙污垢，显洁净本色。

城管局 长期坚持



－ 9 －

序号 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责任主体 整改时限
2.根据环卫保洁范围和现有机械设备进行合
理分配，将城区扬尘治理范围划分为 4 块区
域，组建洒水抑尘班组，专门配备4 辆洒水车
和3 辆雾炮车，严格按照洒水降尘路线和时间
节点，最大限度地增加洒水、雾炮降尘频次，
对扬子中路——翠竹路——江洲西路段、绿扬
路——昌盛路段进行常态化降尘保湿，确保每
天对城区主要道路进行 16 小时不间断洒水，
对重点区域雾炮抑尘不少于 8 次。

城管局 长期坚持

3.因地制宜采用“冲洗车、扫路车、洗扫车”
洗扫联合一体和“人工保洁+高压冲洗”人机
联合一体等多种作业模式，洗刷道路街巷积
尘，确保重点路段常态保湿，无积尘。

城管局 长期坚持

4.对城区道路扬尘治理实施区域化管理。指导
督促清扫主体单位对背街小巷、小区道路实施
精细化清扫。

城管局 长期坚持

2
部分建筑渣土临时堆放点原有防尘网
因未及时更换，存在扬尘隐患。

1.督促临时堆放点责任单位及时更换陈旧、破

损防尘网等进行其他覆盖措施。
城管局

城投集团
绿洲新城集团

三茅街道

2024.10.31
2.加强巡查频率，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到

位。

3
部分渣土运输车存在不密闭运输、抛洒
滴漏等情况。

加强渣土运输管理，对不覆盖运输、抛洒滴漏、
车身积灰严重、无证运输、不按路线运输、不
按规定运营的渣土运输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城管局
公安局

交通运输局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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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责任主体 整改时限

4 餐饮油烟问题。

1.根据《扬中市餐饮油烟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
案》要求，对扬子商业广场、步行街、江洲南
路、扬子中路、同心路、工会路周边等餐饮聚
集区餐饮油烟问题开展1 次专项督查检查，及
时交办检查发现的问题并督促整改到位。

城管局 2024.10.20

2.每日对城区烧烤集中区域开展巡查检查，严
肃查处露天烧烤、涉油烟流动摊贩。

城管局 长期坚持

3.每季度开展城区餐饮单位油烟净化设施运
行情况执法检查，严格查处未安装、不正常使
用油烟净化设施和排放不达标等违法违规行
为，对无法整改或经整改仍然达不到要求的坚
决依法关停。

城管局
生态环境局
市场监管局

长期坚持

五、交通运输局

1
润华物流码头1＃泊位完成作业后码头
地面有少许散落物料。

1.督促企业每次完成作业后及时清理，并做好
码头面日常保洁。

交通运输局 长期坚持
2.举一反三，加强对全市港口码头的日常巡查
监管，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

2
涉VOCs排放汽修企业治理设施定期维
护不及时，危废贮存间建设不规范、管
理不到位。

1. 建立管理台账，统一制作发放《机动车维
修VOCs 废气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簿册》《机动
车维修危险废物管理簿册》，规范企业喷烤漆、
危固废收集、贮存、转移处置管理。

交通运输局
生态环境局

2024.10.31

2.会同生态环境局对省控站点3公里范围内汽
修企业，每月巡查不低于 50%覆盖率，检查企
业危废贮存间建设管理情况，治理设施是否正
常运行，活性炭、过滤棉、电器元件等治理设
施耗材是否及时更换。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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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523 大中修工程路面铣刨易产生扬
尘。

在铣刨作业前、作业中，通过洒水来减少扬尘
的产生；铣刨后使用路面清扫机，及时清理铣
刨带来的路面碎块和灰尘，减少扬尘的产生。

交通运输局 长期坚持

4 国省干线路面清扫有扬尘产生。
根据扬尘管控时段要求，及时对滨江大道、扬
中大道、238 省道城区段进行洒水、积尘冲洗。

交通运输局 长期坚持

5 泰州大桥互通改造工程有扬尘产生。

对施工期间的裸露土进行全覆盖，要求进出施
工现场的运输车辆车厢覆盖篷布，进出时进行
冲洗，确保车身干净，减少带泥上路；同时对
路域环境整治过程中产生的扬尘污染进行及
时管控。

交通运输局 长期坚持

六、公安局

1
国三及以下标准柴油货车已淘汰 196
辆，距今年目标（238 辆）尚缺口 42
辆。

1.根据镇江市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要
求，对我市符合补贴要求的车辆做好宣传、通
知、上门告知，做好在用车辆道路营运证的把
关工作。

公安局 2024.10.31

2.发动派出所和乡镇社区对未检、未报废的车
辆，逐车逐人，做好上门动员解释工作。

公安局
各镇（街、区）

2024.11.30

3.完成年度238 辆的国三及以下标准柴油货车
淘汰任务。

公安局 2024.11.30

4.发现对达到报废标准和未检标准的国三货
车上路行驶，一律采取暂扣措施，督促办理报
废手续。

公安局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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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机动车尾气排放对省控站点数值有一
定影响。

1.加强 2处省级大气监测点周边区域机动车通
行管控措施，禁止所有货车及其他高排放车辆
未经批准擅自驶入和违规停放，并实行网格化
管理。

公安局
交通运输局

长期坚持

2.对闯禁区的柴油货车从严查处，严禁农用
车、工程机械车等高排放车辆违法上路；加强
对过境柴油货车绕行城区线路日常监管。

公安局 长期坚持

3.配足“护学岗”警力，强化两个大气检测点
周边接送学生车辆的疏导，减少车辆拥堵等候
期间的尾气排放，对长时间发动、滞留检测点
周边车辆予以清理。

公安局 长期坚持

七、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投集团、绿洲新城集团

1 收储地块管控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强。

1.对各自负责的收储地块进行一轮全面排查，
根据排查情况制定扬尘管控方案。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城投集团

绿洲新城集团
各镇（街、区）

2024.10.20

2.根据制定的扬尘管控方案，对长期闲置地块
采取种植草皮绿化、铺装等方式防治扬尘，临
时地块以土工布代替防尘网进行覆盖，防止防
尘网破损导致扬尘污染。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城投集团

绿洲新城集团
各镇（街、区）

2024.10.31

3.每周开展储备地块日常巡查和重点检查，做
好巡查记录，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在 1 个工作
日内完成整改。市攻坚办每月对落实情况进行
督查通报。

市攻坚办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城投集团
绿洲新城集团

各镇（街、区）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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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镇（街、区）

1 施工工地扬尘管控问题。

1.对辖区内在建工地进行一轮全面排查，根据
排查情况制定扬尘管控方案并实施到位。

各镇（街、区）

2024.10.20

2.每日对辖区内在建工地进行巡查，严格要求
落实工地扬尘管控“六个百分百”，安排专人
对各施工工地洒水、喷淋情况每日巡查，发现
问题，立行立改。

长期坚持

3.对扬尘污染严重的施工工地，勒令停工整
治。

长期坚持

2 城区自建房工地扬尘管控问题。

1.按照制定的城区居民自建房建设扬尘管控
实施方案，建房管理部门督促拆除、建设施工
队伍配备小型雾炮装置，安装围挡、防尘网等
防尘设备。

三茅街道 长期坚持

2.按区域管理要求，安排专人每日对城区 58
处居民自建房工地开展巡查，切实降低城区居
民自建房拆除、建设过程中扬尘对省控站点的
影响。

三茅街道 长期坚持

2 港口码头扬尘管控问题。

1.每日对金标码头进行巡查检查，要求做好码
头扬尘管控工作，实施喷淋湿法装卸作业，堆
场及裸露地块使用密闭防尘网覆盖，进出港区
运输车辆密闭清洗到位，粉尘在线监测设备正
常运行，港区及进出口清扫保洁到位。

新坝镇 长期坚持

2.每日对磊金建材、华鑫环保、长旺港务、前
进建材进行巡查检查，要求对各自物料堆场进
行常态化管理，物料堆场覆盖到位，物料转运
过程湿法作业到位、运输车辆进出冲洗到位。

油坊镇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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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日对原轮船港汽渡码头、青扬建材、鑫峰
建材、响雷砂石、天舜新老厂区内部堆场等堆
场进行巡查检查，要求砂石物料使用防尘网布
全覆盖。督促港口码头、堆场场面每日进行冲
洗，并开展每日巡查。督促相关单位进行湿法
作业，加强出入车辆冲洗。

八桥镇 长期坚持

4.每日对润华物流，大津产业园一期码头堆场
进行巡查检查，要求砂石物料使用防尘网布全
覆盖，督促港口码头、堆场场面每日进行冲洗。
督促相关单位进行湿法作业，加强出入车辆冲
洗。合兴河东涵建设项目要求落实工地扬尘管
控“六个百分百”。

西来桥镇 长期坚持

5.每日对兴隆港务码头堆场进行巡查检查，要
求砂石物料使用防尘网布全覆盖，督促港口码
头、堆场场面每日进行冲洗。

经开区 长期坚持

4. 园区、集镇道路扬尘管控问题。

1.加强园区、集镇道路雾炮、洒水力度，配齐
配全洒水、雾炮车辆，常态化开展雾炮洒水清
扫作业。

各镇（街、区） 长期坚持

2.加强新材料园区内建材企业扬尘管控，督促
全部建材企业严格落实原料堆场覆盖、加工生
产、车辆运输等全过程的扬尘管控措施，切实
降低区域扬尘传输对全市大气环境的影响。

油坊镇 长期坚持

5 乡镇监测站点运行管理问题。
1.全时段关注辖区内微站空气质量情况，对高
值点位周边污染源开展溯源巡查，及时消除污
染源，降低对全市空气质量的影响。

各镇（街、区）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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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做好大气污染应急响应，发现空气质量数据
异常或收到生态环境局高值提醒，立即对站点
上风向及周边进行排查，督促整改到位，并第
一时间反馈排查结果。

各镇（街、区） 长期坚持


